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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合同可附加于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金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主

险合同”）使用。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

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与主险合同的内容有冲突的，以本附加合同为准。本附加合同未尽

事宜，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保险期间内，在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

地域范围内（包括在押运、解送过程中），因阻止（经公安或其他司法部门认可的）盗抢被

保险现金而导致伤残、死亡，对被保险人根据劳动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须承担的医疗费

及其他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下列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30 万元，其中，每人责任限额人民币 10 万元；或每人赔

偿限额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确定，并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 

累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的两倍。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因下列原因、情形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非被保险人的雇员所遭受的伤害； 

2.被保险人的雇员犯罪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 

3.被保险人的雇员因受到酒精或药剂的影响导致伤亡的； 

4.被保险人的雇员自伤、自杀、打架、斗殴、犯罪及无证驾驶各种机动车辆所致伤亡

的； 

5.被保险人被依法取缔、关闭或吊销营业执照期间。 

第五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整容及安装假肢、假牙、假眼和残疾用具费用； 

2.精神损害赔偿； 

3.任何性质的罚款或惩罚性赔偿； 

4.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律责任

不在此限。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六条  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

同意，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或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

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

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

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

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第七条  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

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

有关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第八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在主险约定所需提供证明材料的基

础上，向保险人补充提供下列证明和材料： 

１.伤亡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资料； 

２.涉及医疗费用的，应提供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者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诊断

证明及病历、用药清单、医疗费用票据、检查报告； 

３.涉及伤残、死亡的，应提供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

证明、公安部门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销户证明； 

４.有关的法律文书（裁定书、裁决书、判决书、调解书等）或赔偿协议、被保险人已

支付的赔偿凭证。 

赔偿处理 

第九条  已投保雇员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保险人按照以下约定计算赔偿： 

（一）死亡赔偿金：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每人责任限额内赔偿； 

（二）伤残赔偿金： 

1.永久丧失全部工作能力：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每人责任限额内赔偿； 

2.永久丧失部分工作能力：依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明，

在保险合同所附《伤残赔偿比例表》规定的百分比乘以每人责任限额的数额内赔偿。 

3.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证明，暂时丧失工作能力超过五天(不包括五天)

的，在超过 5天的治疗期间，每人／天按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生活标准赔偿误工补助，以医

疗期满及确定伤残程度日先发生者为限，最长不超过 1年；如经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确定

为永久丧失全部(部分)工作能力，保险人按本条伤残赔偿金 1项或 2项确定的赔偿金额扣

除已赔偿的误工补助后予以赔偿。 

4.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不得兼得，且死亡伤残责任限额不能与医疗费用责任限额相

互调剂使用。 

（三）医疗费用赔偿金： 

保险人按照以下约定计算医疗费用的赔偿： 



1.挂号费、治疗费、手术费、检查费、医药费，其中检查费总额最高以人民币 300 元为

限； 

2.住院期间的床位费、陪护费、伙食费、取暖费、空调费； 

3.就（转）诊交通费、急救车费。 

除紧急抢救外，受伤雇员均应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就诊。 

被保险人承担的上述 1项至 3 项的医疗费用赔偿责任是按照本保险单签发地社会医疗

保险管理部门规定可以报销的医疗费用； 

对于每人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在依据上述 1项至 3项计算的基础上，扣除每人医疗费用

的免赔金额后进行赔偿。 

（四）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聘用雇员个人的上述各项责任限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依

法或依据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最高不超过本保险单约定的每人的各项责任限额；在保

险期间内对被保险人的总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本保险合同载明的累计责任限额。 

（五）保险人按照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提供的雇员名单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

对投保雇员名单以外的雇员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订立保险合同时，经保险人同意按约定人数承保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的，如发生保险事故

时被保险人的雇员人数多于投保时人数，保险人按投保人数与实际人数的比例承担赔偿责

任。 

（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雇员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

直接向该雇员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雇员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雇员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

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雇员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雇员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

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对于雇员提出索赔的，保险人应按照主险第十六条约定的

时限及时作出核定与赔付。 

被保险人给雇员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雇员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

险金。 

释义 

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

金、工资，年满十六周岁的人员及其他按国家规定审批的未满十六周岁的特殊人员,包括正

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和学徒工等。 

 

附录：伤残赔偿比例表 

伤残赔偿比例表 

伤害程度 每人责任限额的比例 

死亡 100% 



一级伤残 100% 

二级伤残 80％ 

三级伤残 65％ 

四级伤残 55％ 

五级伤残 45％ 

六级伤残 25％ 

七级伤残 15％ 

八级伤残 10％ 

九级伤残 4％ 

十级伤残 1％ 

注：伤残级别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GB/T 16180－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9 月 3 日

发布）确定。 

 


